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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.压实保护区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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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2.规范保护区开发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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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3.强化保护区管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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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4.加强保护区宣传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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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1.未经允许，私自采挖保护区内野生潞
党参资源的，由管辖权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
依法履行法定程序，对其进行劝诫教育，并没
收所采集的野生潞党参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
违法所得10倍以下的罚款。责令采挖者对采
挖区域恢复原状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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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2.出售、收购保护区内野生潞党参的，
由管辖权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
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没收野生潞党
参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下
的罚款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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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3.伪造、倒卖、转让保护区野生潞党参
采集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、标签的，依据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六条
的规定，由管辖权机关依法没其收违法所得，
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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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4.带火种进入保护区，在保护区内放牧、
吸烟和野外用火，依据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及相
关法律法规，依法履行法定程序，并对其进行
劝诫教育和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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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5.恶意破坏损坏保护区内的防护网、监
控、光纤、标识标牌和监控室等设施设备的，
由管辖权机关对其进行劝诫教育，责令其终止
破坏损坏行为并按原价进行赔偿，构成犯罪的，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
3

        6.对阻碍、拒绝或者以暴力抗拒行政管
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惩
处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